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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龙国资〔2024〕21 号

深圳市龙岗区国资局关于印发《2024 年

龙岗区集体产权交易目录》的通知

各街道办，各股份合作公司：

根据《深圳市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关于印发<关于加强

深圳市集体企业要素交易工作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

（深集资规〔2024〕1 号）《龙岗区股份合作公司集体产权

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（深龙府办规〔2024〕1 号，以下简称

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，并参照《深圳市 2023—2024 年政府

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》等有关规定，我局结合我区实际

制定了《2024 年龙岗区集体产权交易目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交

易目录》”）,现予印发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纳入集体产权交易目录的范围

我区将资产租赁、运营权招商、集体用地合作开发（含

城市更新、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）、集体用地使用权转让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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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权转让、资产转让、货物和服务采购及建设工程招标投标

等交易活动纳入集体产权交易目录范围。各类集体产权交易

项目限额标准按照《交易目录》执行（详见附件）。

二、关于集体产权交易项目的交易形式

（一）纳入《交易目录》范围并达到限额标准的项目应

当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交易；

（二）未纳入《交易目录》范围或纳入《交易目录》范

围但未达到限额标准的项目由股份合作公司按照《管理办

法》或公司章程、相关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组织实施，也可

通过交易机构公开进行。股份合作公司自行组织的集体产权

交易活动，应按照集体资产保值增值、公开公平公正原则，

择优选取市场交易主体。

三、关于集体产权交易目录的适用范围

《交易目录》适用于龙岗区城市化进程中由原行政村、

自然村两级集体经济组织改制组建的股份合作公司及其下

属分公司、子公司,以及其他尚未改制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

织。股份合作公司全资公司、控股公司、实际控制公司参照

执行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《交易目录》自 2024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2024 年龙岗区集体产权交易目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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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4 年龙岗区暂不纳入集体产权交易目录项

目

深圳市龙岗区国资局

2024 年 3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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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3 月 29 日印发深圳市龙岗区国资局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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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4 年龙岗区集体产权交易目录
内容 限额标准

一、资产类

1.资产租赁

1.商业金融信息类、住宅类用途：租赁面积≥3000

平方米或租赁底价≥50 万元/月

2.工业交通仓储类、其他类用途：租赁面积≥5000

平方米或租赁底价≥50 万元/月

2.资产转让 评估值≥100 万元

3.报废资产处置 评估值≥100 万元

4.运营权 全部

二、股权类

1.股权转让 全部

三、土地类

1.集体用地合作开发（含城市更新、

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）

1.全部建设用地合作开发项目；

2.土地整备利益统筹项目；

3.集体用地面积占拆除范围内总用地面积超过20%

或改造前集体物业建筑面积占物业总建筑面积超

过 25%的城市更新项目。

2.集体用地使用权转让 全部

四、货物类 100 万元以上

五、服务类 100 万元以上

六、工程类

1.建设工程

参照全部或者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的工程项目

限额标准
2.建设工程服务

3.建设工程设备、材料

备注：“以上”包含本数，“超过”不包含本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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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4 年龙岗区暂不纳入集体产权
交易目录项目

序号 项目

1
带有公共事业性质的服务类采购项目，如通讯管网、煤气、天然气

管道租用和维护、水电线路改造、气象雷达维护等。

2
可由股份合作公司自身或其全资、控股、实际控制、参股 1/3 以上

（含）的公司提供的物业管理、清洁保洁等服务类采购项目。

3 抢修抢险等突发事项（由街道办进行确定）。

4 投资购买股权、债券、物业等。

5
《龙岗区股份合作公司集体产权交易监督管理办法》（深龙府办规

〔2024〕1 号）规定的特殊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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